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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選擇 (1)  



蕭黃寶珠(Dora)牧師
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，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？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？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。(約書亞記 24:15)
“選擇”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人的重要性和力量就在於他有選擇的能力。人生的道路就是由我們不斷作出的選擇所組成的。神賜給我們自主的意志力，為要我們能選擇相信或不信、愛人或憎恨、順服神的計畫或是當自我的主宰。成功或失敗是在乎人的選擇，人不是被動的，絕對不為命动或神所操控。
很多基督徒誤解人類是被動的：“任何事情這樣發生也好、那樣也好，反正都是神在掌管！” 其實這是錯的！基督徒不是被動，乃是主動積極的。你是否得救不在乎神，而是你自己的決定：不是你先決定要上教會，接受神的話語，之後選擇耶穌基督的救恩，舉手得救嗎？神絕不會勉強我們。如果你順服神的旨意，下了正確的決定，神便能降下賞賜、傾倒祝福；相反的，有些基督徒把責任都推卸給神，自己生活懶散，等到生命觸礁，困難重重，才責備神：“為什麼祢要這樣對我？＂他們的過錯是沒有真正認識神，也沒有做對的抉擇。試想一下，若果人的得救是絕對為神所定，那 “全人類都得救就好了！” 不，成功或失敗是在乎人的選擇，這才是神的公義。
大衛王犯了謀殺和姦淫的罪後，選擇回到神的面前懺悔，讓神繼續帶領他走；使徒彼得三次不認耶穌基督，但是他做了決定不再停留於過犯中，願意重返神的身邊，之後耶穌不但原諒他，還大大用他呢！可是猶大出賣耶穌後，反而挑選了自殺之路！他雖然痛心“懊悔”，卻沒有真心“懺悔”。這不同點就是前者因自己的錯誤覺得尷尬，試圖靠自我的能力去改變，換句話說還是以自我為中心；可是懺悔是在神的面前謙卑，由神得到力量，在神的光裡面看到光，認清錯誤的根源，得著上天的智，慧從心“懺悔”，決意不再犯罪，然後從跌倒點站起來，投靠神，忘記過去，竭力往前，向著標竿直跑。這人是蒙光照，是蒙福的！
猶大跟隨了耶穌甚久，看過無數的神蹟奇事，聽過救主講道眾多，卻不明白神是位慈愛。病人，卻得不著啟示和感動，心地仍是鋼硬，當他出賣耶穌後，竟沒有一個悔過的心，又不謙卑自己向神懺悔、接受神的憐憫和饒怒，以致最後自己毅然奪走自己的生命。猶大的例子應該成為我們的警惕：我們一定要消化所聽的道，聖經個人化，道理眞定實化，聽了神的話語就要行出來，好比吃麵包，咀嚼後再消化，就成了身體的能量 。神的話語就是糧、就是生命，不是沒有力量的教條。當你面對困難的挑戰，神會與你說話，因為祂的話長住在你心中時，祂便能於每一個生活環節裏帶領你，引導你當行的路！
您可以從網頁 www.waterspringsfaith.com免費下載蕭牧師的講道和文章，或是直接向教會索取教導的手冊。中文小組每個月有家庭聚會，詳情請洽游太太。電視台BRIZ 31在每星期五上午11:30播放蕭牧師的講道，歡迎收看！
Unit 1 Compton Plaza


125-130 Compton Rd, Woodridge


聯絡電話: 3344-1386 (游太太)


Email: �HYPERLINK "mailto:dorasiu@optusnet.com.au"�dorasiu@optusnet.com.au�








活水泉教會








